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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翁偉倫律師

            林玉蕙律師

            陳睿瑀律師

相  對  人  陳憲誠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聲請認可判決書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大陸地區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0）滬02民初140號民事判

決、大陸地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23）滬民終804號民事判

決，應予認可。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不違背

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惟

以在臺灣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得聲請

大陸地區法院裁定認可為執行名義者，始適用之，我國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前開條例）74條第1

項、第3項定有明文。依前開條例第74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

認可之民事確定裁判，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驗證，亦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

行細則（下稱前開條例施行細則）第68條著有明文。次按在

大陸地區作成之文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

民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真正，前開條例第7條亦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之合夥協議糾紛，

前於大陸地區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下稱一審法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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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訴訟，經一審法院於西元2023年9月27日以（2020）滬02

民初140 號民事判決書判命：「一、相對人應於本判決生效

之日起十日內向聲請人支付匯率損失2.519,202.06歐元；

二、相對人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聲請人支付扣除

匯率損失後剩餘的退稅收益422,992.84 歐元；三、相對人

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聲請人支付2016 年度退稅

款 32,073 美元；三、駁回聲請人的其他訴訟請求。相對人

如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

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260條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

的債務利息。就一審受理費人民幣169,923.66元部分，由聲

請人負擔人民幣18,123.66元，相對人負擔人民幣151,800

元；財產保全費人民幣5,000元，由相對人負擔。」（下稱

系爭一審判決）。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嗣經大陸地區上海

市高級人民法院（下稱第二審法院）於西元2024年2月19日

以2023）滬民終804號民事判決書判決：「駁回上訴，維持

原判。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55,243元，由相對人負

擔。」（下稱系乎二審判決，與系爭一審判決合稱系爭判

決）。又系爭二審判決為終審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於西元 2

024年7月29核發證明書（系爭證明書），證明系爭判決業於

西元2024年2月19日確定生效在案，且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

基金會（下稱海基會）於113年9月5日驗證屬實，爰依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74 條第1 項之規定，聲請認可。

三、經查，聲請人所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大陸地區上海

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0）滬02民初140號民事判決、大陸

地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23）滬民終804號民事判決、

生效證明書大陸地區廣東省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3）東

二法民四初字第55號民事判決書、生效證明書、(2024)滬靜

證台字第222、223、224號公證書附卷可參，復據聲請人提

出前開文書均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證明書，是依

前開說明，堪認前開民事判決書及其已生確定效力為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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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觀諸前開民事確定判決理由之認事用法，並未違背我國法

律有關規定，且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揆諸

上開意旨，自應予認可。爰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74條第1項之規定，准許聲請人所請，認可該中華人

民共和國之民事確定判決。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傅紫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 　　日

　　　　　　　　　　　　　　　 書記官　羅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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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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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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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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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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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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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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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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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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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 yello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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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7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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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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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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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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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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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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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翁偉倫律師
            林玉蕙律師
            陳睿瑀律師
相  對  人  陳憲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聲請認可判決書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大陸地區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0）滬02民初140號民事判決、大陸地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23）滬民終804號民事判決，應予認可。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惟以在臺灣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得聲請大陸地區法院裁定認可為執行名義者，始適用之，我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前開條例）74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依前開條例第74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認可之民事確定裁判，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亦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下稱前開條例施行細則）第68條著有明文。次按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文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真正，前開條例第7條亦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之合夥協議糾紛，前於大陸地區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下稱一審法院）進行訴訟，經一審法院於西元2023年9月27日以（2020）滬02民初140 號民事判決書判命：「一、相對人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聲請人支付匯率損失2.519,202.06歐元；二、相對人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聲請人支付扣除匯率損失後剩餘的退稅收益422,992.84 歐元；三、相對人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聲請人支付2016 年度退稅款 32,073 美元；三、駁回聲請人的其他訴訟請求。相對人如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260條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就一審受理費人民幣169,923.66元部分，由聲請人負擔人民幣18,123.66元，相對人負擔人民幣151,800元；財產保全費人民幣5,000元，由相對人負擔。」（下稱系爭一審判決）。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嗣經大陸地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下稱第二審法院）於西元2024年2月19日以2023）滬民終804號民事判決書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55,243元，由相對人負擔。」（下稱系乎二審判決，與系爭一審判決合稱系爭判決）。又系爭二審判決為終審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於西元 2024年7月29核發證明書（系爭證明書），證明系爭判決業於西元2024年2月19日確定生效在案，且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於113年9月5日驗證屬實，爰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4 條第1 項之規定，聲請認可。
三、經查，聲請人所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大陸地區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0）滬02民初140號民事判決、大陸地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23）滬民終804號民事判決、生效證明書大陸地區廣東省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3）東二法民四初字第55號民事判決書、生效證明書、(2024)滬靜證台字第222、223、224號公證書附卷可參，復據聲請人提出前開文書均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證明書，是依前開說明，堪認前開民事判決書及其已生確定效力為真正。另觀諸前開民事確定判決理由之認事用法，並未違背我國法律有關規定，且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揆諸上開意旨，自應予認可。爰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第1項之規定，准許聲請人所請，認可該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民事確定判決。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傅紫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 　　日
　　　　　　　　　　　　　　　 書記官　羅婉燕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陸許字第7號
聲  請  人  鄭璇    



代  理  人  翁偉倫律師
            林玉蕙律師
            陳睿瑀律師
相  對  人  陳憲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聲請認可判決書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大陸地區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0）滬02民初140號民事判
決、大陸地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23）滬民終804號民事判
決，應予認可。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不違背
    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惟
    以在臺灣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得聲請
    大陸地區法院裁定認可為執行名義者，始適用之，我國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前開條例）74條第1項
    、第3項定有明文。依前開條例第74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認
    可之民事確定裁判，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
    民間團體驗證，亦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
    細則（下稱前開條例施行細則）第68條著有明文。次按在大
    陸地區作成之文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
    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真正，前開條例第7條亦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之合夥協議糾紛，
    前於大陸地區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下稱一審法院）進
    行訴訟，經一審法院於西元2023年9月27日以（2020）滬02
    民初140 號民事判決書判命：「一、相對人應於本判決生效
    之日起十日內向聲請人支付匯率損失2.519,202.06歐元；二
    、相對人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聲請人支付扣除匯
    率損失後剩餘的退稅收益422,992.84 歐元；三、相對人應
    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聲請人支付2016 年度退稅款 
    32,073 美元；三、駁回聲請人的其他訴訟請求。相對人如
    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260條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
    債務利息。就一審受理費人民幣169,923.66元部分，由聲請
    人負擔人民幣18,123.66元，相對人負擔人民幣151,800元；
    財產保全費人民幣5,000元，由相對人負擔。」（下稱系爭
    一審判決）。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嗣經大陸地區上海市高
    級人民法院（下稱第二審法院）於西元2024年2月19日以202
    3）滬民終804號民事判決書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55,243元，由相對人負擔。」（下
    稱系乎二審判決，與系爭一審判決合稱系爭判決）。又系爭
    二審判決為終審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於西元 2024年7月29核
    發證明書（系爭證明書），證明系爭判決業於西元2024年2
    月19日確定生效在案，且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
    海基會）於113年9月5日驗證屬實，爰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4 條第1 項
    之規定，聲請認可。
三、經查，聲請人所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大陸地區上海
    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0）滬02民初140號民事判決、大陸
    地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23）滬民終804號民事判決、
    生效證明書大陸地區廣東省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3）東
    二法民四初字第55號民事判決書、生效證明書、(2024)滬靜
    證台字第222、223、224號公證書附卷可參，復據聲請人提
    出前開文書均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證明書，是依
    前開說明，堪認前開民事判決書及其已生確定效力為真正。
    另觀諸前開民事確定判決理由之認事用法，並未違背我國法
    律有關規定，且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揆諸
    上開意旨，自應予認可。爰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74條第1項之規定，准許聲請人所請，認可該中華人
    民共和國之民事確定判決。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傅紫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 　　日
　　　　　　　　　　　　　　　 書記官　羅婉燕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陸許字第7號
聲  請  人  鄭璇    



代  理  人  翁偉倫律師
            林玉蕙律師
            陳睿瑀律師
相  對  人  陳憲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聲請認可判決書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大陸地區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0）滬02民初140號民事判決、大陸地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23）滬民終804號民事判決，應予認可。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惟以在臺灣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得聲請大陸地區法院裁定認可為執行名義者，始適用之，我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前開條例）74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依前開條例第74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認可之民事確定裁判，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亦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下稱前開條例施行細則）第68條著有明文。次按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文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真正，前開條例第7條亦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之合夥協議糾紛，前於大陸地區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下稱一審法院）進行訴訟，經一審法院於西元2023年9月27日以（2020）滬02民初140 號民事判決書判命：「一、相對人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聲請人支付匯率損失2.519,202.06歐元；二、相對人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聲請人支付扣除匯率損失後剩餘的退稅收益422,992.84 歐元；三、相對人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聲請人支付2016 年度退稅款 32,073 美元；三、駁回聲請人的其他訴訟請求。相對人如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260條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就一審受理費人民幣169,923.66元部分，由聲請人負擔人民幣18,123.66元，相對人負擔人民幣151,800元；財產保全費人民幣5,000元，由相對人負擔。」（下稱系爭一審判決）。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嗣經大陸地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下稱第二審法院）於西元2024年2月19日以2023）滬民終804號民事判決書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55,243元，由相對人負擔。」（下稱系乎二審判決，與系爭一審判決合稱系爭判決）。又系爭二審判決為終審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於西元 2024年7月29核發證明書（系爭證明書），證明系爭判決業於西元2024年2月19日確定生效在案，且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於113年9月5日驗證屬實，爰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4 條第1 項之規定，聲請認可。
三、經查，聲請人所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大陸地區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0）滬02民初140號民事判決、大陸地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23）滬民終804號民事判決、生效證明書大陸地區廣東省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3）東二法民四初字第55號民事判決書、生效證明書、(2024)滬靜證台字第222、223、224號公證書附卷可參，復據聲請人提出前開文書均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證明書，是依前開說明，堪認前開民事判決書及其已生確定效力為真正。另觀諸前開民事確定判決理由之認事用法，並未違背我國法律有關規定，且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揆諸上開意旨，自應予認可。爰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第1項之規定，准許聲請人所請，認可該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民事確定判決。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傅紫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 　　日
　　　　　　　　　　　　　　　 書記官　羅婉燕


